关于申报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“十一五”规划课题的通知
各部门：

现将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“十一五”规划课题（以下简称科研课题）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项目申请者应为在编在岗教师，一般课题申请者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重点课题申请者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2、如果申请人承担的国家、教育部、自治区及教育厅科研课题尚未完成，不允许申报本年度项目。

二、申报办法

1、申请人需登陆河套大学网址（http://www.hetaodaxue.com）科研处网址首页下载《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，按填表说明进行填写。各部门审核后，按要求填写审核意见。

2、本次评审采取匿名方式，《申请书》设为A、B两个表格，B表为匿名评审表，申报者在填写B表时，一律不得出现申报者有关信息。
3、报送申报材料包括：（1）审查合格的《申请书》A表一式5份，B表一式5份。申请书统一用A4纸打印；（2）《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2份并加盖公章；（3）以上材料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。

三、申报时间

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3月31日。各部门保证在此之前将申报材料送达河套大学科研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王有忠、张海霞

联系电话：8413316（办公室）13947818808  13804781987
附件：1、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
2、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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